附件1

申报纸质材料要求
经省高评办网上审核通过后，申报人员还需按照以下要求报送纸质申报材料。具体包括：

一、不装订的材料
（一）《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一式2份，在各级人社职改部门或省会计考办领取，表格内容必须用碳素或蓝黑钢笔手工填写，不可打印或复印。《评审表》第１页“相片”栏内粘贴本人近期免冠白底１寸照片。

（二）《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申报人员综合材料一览表》一式2份（A4纸张打印），须经申报人所在单位及主管部门核实盖章。

二、需装订的材料
以下各类材料请按顺序编写目录、页码并装订，申报人员没有的项目，可不提供。

（一）材料目录

1．装订材料目录。
（二）基本条件材料

2．湖北省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认定）申报表（国家、省高端会计（领军）人才毕业学员填报）。
3．《诚信承诺书》原件。
4．身份证复印件。
5．事业单位管理部门出具的《2025年度事业单位高级职称申报情况核定表》、个人岗位情况原件（事业单位人员提供）或确认本人为该单位员工的聘用合同复印件（国有企事业单位临时聘用人员提供）。
6．从机关调入企事业单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需提交证明其原公务员身份和到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任职通知复印件；从海外引进的高层次人才，需提交用人单位引进、调入文件复印件（相关人员提供）。
7．委托评审函（中央在鄂单位提供）。
8．2023、2024年《专业技术职务年度考核登记表》复印件（无年度考核的，需提交单位书面说明）。
9．提交近3年继续教育完成情况的相关截图材料。

10．申报高级会计师的人员需提供全国会计专业技术高级资格考试成绩单（2023年、2024年、2025年度）。
（三）学历资历材料

11．学历学位材料。提交毕业证书复印件，不愿意提交证书复印件的，请提供证书编号、发证时间、专业和培养单位名称等信息，以便网上核实；
学历由申报人员所在单位通过学信网或本人档案进行学历审核，按照“谁查验、谁负责”原则，责任人在证书复印件上签字、单位盖章。
12．本人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或注册会计师证书、聘任证书复印件（如无聘任证书，需提供原聘任单位聘任文件等材料原件）。
（四）能力业绩材料（第13至18项，反映专业理论水平、专业应用能力、专业工作业绩、学术科研能力方面的材料，应对照鄂人社发〔2025〕29 号第六条并按要求提供）

13．参加会计管理机构组织的会计专业培训班学习结业证书、会计专业知识竞赛获奖证书等。
14．主持单位、部门、项目财务会计工作的任职文件，参与单位、部门、项目财务管理或经营管理的材料，应用成果材料等专业应用能力材料的复印件。
15．反映工作业绩、效益的表彰材料、认定材料、获奖证书、专利证书、成果鉴定证书等专业工作业绩材料复印件。
16．公开发表的论文、著作和相关（知网、万方、维普）检索页。承担的课题、调研报告等复印件（含封面、目录、正文、封底）。
17．个人业务总结。
18．其他反映本人专业技术水平和能力的相关材料。
三、申报纸质材料注意事项
（一）上述材料应按规定的格式和要求填写，并由有关部门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

（二）各级人事职改部门要对纸质材料原件进行审核，并在相应的复印件上逐一盖章、审核人签字。未经审核、盖章、签字的材料省高评办不予受理。

（三）申报材料原则上只收取复印件（有明确要求的除外），复印件一律使用A4规格纸张复印。评审结束后一年内未领取的申报材料将不予退还。


